
[bookmark: OLE_LINK1]国道G325改线开平段“百千万工程”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使用项目
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近日，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印发《国道G325改线开平段“百千万工程” 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使用项目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和依据
为进一步推动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关部署，提升开平市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及国家关于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精神，结合开平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国道 G325改线开平段“百千万工程”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有偿使用项目实施方案》。参照肇庆市、梅州市、惠州市等地的先进做法，本方案措施旨在通过创新机制、科技赋能、资源整合等手段，高效盘活和利用国道G325改线开平段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加快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市政及交通附属设施服务，同时促进城市交通秩序持续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国道G325改线开平段开展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工作可行且必要。
（一）决策背景
1.国家相关政策规划
202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部署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等在内的“碳达峰十大行动”。
202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优化发展方式，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分布式开发。大力推动光伏发电多场景融合开发，积极推进“光伏+”综合利用行动，推动光伏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铁路沿线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沿线等交通领域应用，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廊道示范。
2025年3月，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基本形成多部门协同的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机制。交通基础设施沿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低于500万千瓦，就近就地消纳比例稳步提高。
2025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实施数字化转型筑基行动，打造统筹集约数字底座。集约建设感知、网络、算力等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物联、数联、智联”。数据赋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进展，数字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城市智慧高效治理、便捷普惠服务、城市数字更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广东省相关政策和规划
2022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县城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城产产城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
2021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建设运行高效的智慧城市。改善交通、公安、水电气热等终端系统，建设智能交通灯、智能潮汐车道、智能停车设施、智能电杆等感知终端。加快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有序充电、充放储一体化运营体系，打造智慧、便捷、安全的充换电网络体系。适度超前布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5G网络城乡全覆盖，深入建设高水平全光网省，推进千兆宽带进小区和农村光网全覆盖，打造双千兆光纤网络标杆省。
2022年6月，广东省能源局《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分类合理布局充电设施，推广智能有序慢充为主、应急快充为辅的居民区充电服务模式，加快形成适度超前、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高速公路和城乡公共充电网络。
3.江门市和开平市相关政策和规划
2021年5月，江门市人民政府《江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探索建立多功能一体化交通运输综合管理平台，完善全域道路感知及信息采集网络，建设智慧城市停车工程，提升民众智慧出行体验。
2021年11月，《开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强数字生活建设。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设智慧城市。
2025年3月，《江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创新智慧交通科技。建设智慧道路等新型智慧交通信息设施，发展车路协同等新技术。构建现代新型基础设施，协调推进专项规划5G基站建设、信息基础设施选址落地。
[bookmark: _GoBack]	2025年6月，《开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优化城市道路交通布局。加快智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效便捷的现代交通路网体系。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化建设，应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化服务设施，改善公众出行体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二）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江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江发改价格〔2023〕14号）有关规定，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参照《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116号）《江门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江府办〔2024〕6号），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该《实施方案》。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规划任务，推进市政设施节能降碳改造、交通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显著提升道路照明能效与公共安全水平，优化交通服务水平，助力开平市智慧城市建设和节能减排目标达成。
《实施方案》是统筹国道G325改线开平段公共区域政府管理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资源的重要举措，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市政及交通附属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的需要。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开平市交通运输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参照《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116号）《江门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江府办〔2024〕6号）《开平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规定（试行）》（开府办〔2024〕41号），同时在调研和借鉴了肇庆、梅州、惠州等地区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实施方案》初稿，并严格按照征求意见、专家评审等相关程序，反复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此稿。
四、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分为项目概况、采用有偿使用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风险分配、项目运作方式、交易结构、合同体系、有偿使用者选择、政府承诺和保障、财务分析、应当明确的其他事项、结论等十一个章节。
（一）项目实施机构：开平市交通运输局。
（二）项目有偿使用范围。在指定范围建设运营智慧路灯1114个、光伏系统总装机容量39.83MW、5G微基站接入口170个、灯杆广告1114个、智慧能源管理平台1套，配套建设T型广告牌18个、交通与环境感知系统1套、停车位290个及充电桩150个等市政基础设施。具体分布情况以交接清单为准。
（三）项目有偿使用期限。本项目有偿使用期限共计为25年，其中建设期预计为2年，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即进入运营期，运营期为23年。
（四）项目运作方式。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引进有实力、有相应运作经验的社会投资人参与本项目的投建运一体化实施。本项目采用有偿使用权转让的运作方式实施。
1.项目实施机构将本项目有偿使用权授予有偿使用者，由有偿使用者向政府指定单位支付有偿使用权转让费。
2.有偿使用者获得开发建设和运营本项目指定范围内的智慧路灯、道路分布式光伏及相关附属设施有偿使用权后，对项目进行建设，通过项目运营取得经营收入。
3.项目有偿使用期满后，有偿使用者将项目无偿、完好地移交实施机构或政府指定部门。
（五）有偿使用者确定方式
本项目采用公开出让方式确定有偿使用者。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联动机制。在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制和各部门行政管理职能的情况下，以智慧能源信息化平台为支撑，优化跨部门协同管理运行机制，推动项目运营规范化、产业化发展。同时加强对项目运营方的全流程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违规占用公共市政资源行为，保障项目有偿使用秩序稳定。
（二）合规标价公示。经营主体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相关管理规定，对有偿服务事项实行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OLE_LINK2]（三）加强宣传引导。统筹做好智慧路灯及道路分布式光伏项目有偿使用相关的政策解读、成果宣传工作，及时总结梳理项目在节能减排效益落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做法，为智慧城市绿色升级积累可复用、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强面向市场主体的共识引导，提高通信运营商、广告服务商、用电合作方等主体的合规合作、依规付费意识；扩大公众参与度，调动群众参与项目运营监督的积极性，推动项目长期可持续良性运营。

